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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92号建议的

答复

李宏伟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解决教师新村金鸽巷道路硬化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金鸽巷道路起于阿诗玛北路、止于麻地心市政道路，全长225.7米。2017年县发改局对该道路可研进行了批复（石发改投[2017]114号），同意修建该道路，县住建局立即开展项目建设前期工作，先后完成了项目的地勘、设计和预算编制工作，后因县财政资金未落实，该道路建设工作一直没有实施。由于道路年久失修，排水不畅，路面坑洼不平，脏水沉积，破烂不堪，环境卫生较差，给周边居住的群众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，也给前来旅游住宿周边酒店的旅客带来不好的印象，直接影响到石林的形象，与石林巩固卫生县城、创建全国文城市格格不入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您提出的关于对莲花路金鸽巷(金鸽宾馆至阿诗玛北路）道路进行硬化的建议，县委政府高度重视，将金鸽巷道路修缮工程列为石林彝族自治县2019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，由县住建局负责组织实施，要求今年年底内完工并投入使用。县住建局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开展项目建设工作，于2019年5月27日开工建设，目前正在进行水稳层铺设，预计8月底可完工，投入使用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县住建局将加快工程进度，加强项目工程建设管理工作，确保金鸽巷道路修缮工作按质、按量、按时完工。

（联系人：杨爱东    联系电话：67786846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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